
附件 2:

广西警察学院班主任审批表

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

出生日期 籍贯 进校时间

学位 学历 所学专业

工作部门 工作岗位 联系方式

带班意向学院 班级

学院审

批意见

经学院集体研究拟同意 同志担任我院 级

专业 区(班)班主任。

负责人签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学生工作

部(处)审

批意见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政治部

审批

意见 负责人签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格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二级学院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各留一份。


